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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吳伯元

傳真：03-8572660

電話：03-8462860#575

電子信箱：huberwu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平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6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0601123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客委會公文。(1060112387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轉知客家委員會「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」訊息，請

貴校鼓勵師生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6月16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600564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認證訂於106年9月2日(星期六)、9月10日(星期日)舉

行，報名日期至7月10日(星期一)止。請至「106年度客語

能力初級認證專屬網站(http://abst.sce.ntnu.edu.tw/1

06hakka_exam)」下載簡章，並進行報名。

三、相關問題可撥打免付費服務專線：0800-699-566，或致電

(02)7734-582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蘇柏豪先生洽詢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公私立國中小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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